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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校尉与西晋军粮转运制度 

李永生
1
 

【摘 要】：度支校尉产生于曹魏时期，是主管军事屯田和军粮调遣的官职。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曹魏屯田制

展开。曹魏的史料中没有度支校尉的活动记录，西晋文献中却有很多相关记载。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文献差异，是因

为度支校尉制度在西晋时期发生了一些变化。泰始八年（272）杜预任度支尚书后，制定了一种由度支尚书领导、度

支校尉执行的军粮转运制度。该制度是为伐吴而准备的，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晋朝廷在洛阳、长安、淮

北、合肥、广陵、南昌、巴陵等地区设置了度支校尉，它们都是交通干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度支转运制度事

实上成为西晋掌控地方资源、加强中央财政的一种手段。从中央控制地方财政方式的角度来看，南朝的台传、唐代

的转运使与西晋度支校尉类似，都具有国家通过直接经营物流系统以控制地方财政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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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校尉产生于曹魏时期，一般认为是主管军事屯田的官职。学界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曹魏的屯田制展开。不过，在史书的记

载中，度支校尉最活跃的时期却不是曹魏，而是西晋。西晋时期度支校尉在军粮转运体系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学界对此基

本上没有研究，所以我们有必要加以探讨。 

关于度支校尉的职掌，主要有以下两条史料。《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二《职官部四十》引《魏略》曰:“司农度支校尉,黄

初四年（223）置。秩比二千石。掌诸军兵田。”[1](P1147）《北堂书钞》卷六十一《设官部十三·城门校尉八十三》引《魏略》曰:“司

农校尉,黄初四年置。秩比二千石。前主无宪，后掌诸军屯田。”[2](P466）清人洪饴孙认为，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与

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一样，都隶属于大司农，典农主屯田，度支主调遣。[3](P2759）朱活、唐长孺、王仲荦等学者认为，

军屯生产由军队的各级将领管理，大司农派遣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掌管粮食的收支。120世纪 80年代，随着对曹魏

屯田制的深入研究，学界对典农系统和度支系统都有了更清晰的认识。黄惠贤指出，曹魏西晋时期军屯有两种类型：“边州‘州

郡兵家’屯田，由都督或刺史总率，度支具体经营；内州则属度支系统管理。”[4](P31）这一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可。2在日

本学界，西嶋定生早有揭示。他认为：“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原先属于大司农，但不一定掌管屯田，直至魏文帝黄

初年代划归新设的度支尚书，作为专掌军国财政的度支尚书的属员，掌管军屯田。”同时，他指出，曹魏时还存在着隶属于都督

的军屯，它们由都督或隶属于都督的刺史掌管。[5](P224-226）走马楼吴简刊布后，度支校尉再次受到学界关注。罗新指出，建安时期

曹操曾任用督军粮御史或督军粮执法督责地方调运军粮，屯田制建立后军国供应主要依赖屯田，因此调运军粮主要由屯田官司

（典农）承担，督军粮的职责自然会转移到与管理屯田有关的度支系统。他认为，这一变化发生于曹魏中后期，与财政系统并入

尚书省的背景有关。他在走马楼吴简中发现，孙吴存在与度支系统类似的制度——节度系统。[6](P169）该研究探讨了度支系统调配

军粮的职能，颇具启发意义。 

在曹魏时期的史料中，仅能查到霍性
[7]（卷二，裴松之注引《魏略》，P60）

、赵俨
[7]（卷二三，P671）

做过度支中郎将，而未见度支校尉、度支都尉的活

动记录。但西晋时期的史料中，却有不少度支校尉的记载。这是文献偶然性的缺失，还是制度变迁导致了两个时期的文献差异

呢？下面我们将通过对度支校尉相关史料的梳理，来探讨西晋时期的军粮转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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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晋时期的度支校尉 

西晋度支系统大体上延续了曹魏的制度，中央设度支尚书，地方设度支校尉等外派机构。《通典》卷三十六《职官十八·魏

官置九品》载，第六品有“度支中郎将、校尉”，第七品有“度支都尉”。[8](P992-993）同书卷三十七《职官十九·晋官品》中，第

六品有“度支中郎将、校尉、都督”[8](P1005）。与曹魏相比，《晋官品》第六品中多了“度支都督”，第七品中没有“度支都尉”。

此处难以理解，难道是史料记载有误吗？不过，在史传中，只见到了度支校尉。因此，本文关于西晋度支系统的研究，主要围绕

度支校尉展开。 

《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记载咸宁三年（277）杜预上疏陈述淮水流域水患之事，曰： 

臣前见尚书胡威启宜坏陂，其言恳至。臣中者又见宋侯相应遵上便宜，求坏泗陂，徙运道。时下都督度支共处当，各据所见，

不从遵言。臣案遵上事，运道东诣寿春，有旧渠，可不由泗陂。泗陂在遵地界坏地凡万三千余顷，伤败成业。遵县领应佃二千六

百口，可谓至少，而犹患地狭，不足肆力，此皆水之为害也。 

臣又案，豫州界二度支所领佃者，州郡大军杂士，凡用水田七千五百余顷耳，计三年之储，不过二万余顷。
[9](P789)

 

从上疏可知，豫州界内设有两个度支机构。按西晋的制度，派驻地方的只能是度支中郎将、校尉或都尉。二度支的地位高于

宋侯相（即宋县令，第八品），低于豫州都督。从西晋史传中只有度支校尉的情况来看，二度支为度支校尉的可能性最大。二度

支配备有大量屯田兵，管理水田 7500 余顷。其中，汝阴郡宋县境内有田兵 2600 人。宋县的屯田区分布于泗陂旁，而且附近有通

往寿春的运道经过。因陂堨经常造成水灾，宋侯相应遵建议坏泗陂、徙运道，但遭到都督和度支校尉反对。他们都很重视通往寿

春的运道，说明这条运道对豫州地区的军粮转运具有重要意义。宋县（今安徽阜阳市太和县北 60里）地处淮北，临近颍水，是

曹魏时期重点经营的军屯区之一。[10](P57-58）附近的南顿县有大邸阁。《三国志》卷二十八《魏书·王基传》曰：“南顿有大邸阁，

计足军人四十日粮。”[7](P753）南顿下游的项县，曾是豫州州军所在地 3，也是魏晋时期中军出征经常驻军的地点 4，应该也有军仓。 

《晋书》卷一百《陈敏传》曰： 

陈敏字令通，庐江人也。少有干能，以郡廉吏补尚书仓部令史。及赵王伦篡逆，三王起义兵，久屯不散，京师仓廪空虚。敏

建议曰：“南方米谷皆积数十年，时将欲腐败，而不漕运以济中州，非所以救患周急也。”朝廷从之，以敏为合肥度支，迁广陵

度支。[9](P2614) 

此事发生于西晋惠帝永宁元年（301）。尚书仓部令史陈敏显然对地方仓储情况和军粮转运制度了如指掌。于是他建议转运南

方军粮，并被派任了最适合的职务：合肥度支、广陵度支。该传又曰： 

张昌之乱，遣其将石冰等趣寿春，都督刘准忧惶计无所出。时敏统大军在寿春，谓准曰：“此等本不乐远戍，故逼迫成贼。

乌合之众，其势易离。敏请合率运兵，公分配众力，破之必矣。”准乃益敏兵击之，破吴弘、石冰等，敏遂乘胜逐北，战数十合。
[9](P2614) 

陈敏在寿春统领着颇具规模的运兵，在平定石冰、封云之乱时立下了战功，被任命为广陵相。广陵相为第五品官，度支校尉

秩比二千石，第六品。就陈敏统兵的规模和西晋广泛任命度支校尉的背景来综合考虑，他从度支校尉迁广陵相的可能性最大。那

么，西晋在合肥、广陵两地都设置有度支校尉。合肥与广陵是晋吴对峙的前线，附近皆有屯田区。[11](P107）陈敏任合肥度支时，驻

地在寿春。寿春是西晋扬州都督治所，附近有军仓。《三国志》卷四十七《吴书·吴主传》曰：“（赤乌四年）夏四月，遣卫将

军全琮略淮南，决芍陂，烧安城邸阁，收其人民。”[7](P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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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敏之后，广陵仍然设有度支校尉。《晋书》卷五十八《周处传附子玘传》曰： 

初，吴兴人钱璯亦起义兵讨陈敏，越命为建武将军，使率其属会于京都。璯至广陵，闻刘聪逼洛阳，畏懦不敢进。帝促以军

期，璯乃谋反。时王敦迁尚书，当应征与璯俱西。璯阴欲杀敦，藉以举事，敦闻之，奔告帝。璯遂杀度支校尉陈丰，焚烧邸阁，

自号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9](P1573) 

永嘉三年（309）九月，刘聪进攻洛阳，东海王越入保京都，钱璯被征，于是在广陵谋反。他在此杀了度支校尉陈丰，说明

永嘉元年陈敏之乱平定后，广陵仍然设有度支校尉。 

此外，在北方地区也设置有度支校尉。《晋书》卷六十四《清河康王遐附子覃传》：“永嘉初，前北军中候任城吕雍、度支校

尉陈颜等谋立（司马）覃为太子，事觉，幽于金墉城。”[9](P1724）此事发生于洛阳，陈颜可能是洛阳一带的度支校尉。《晋书》卷六

十三《魏浚传》：“魏浚，东郡东阿人也，寓居关中。初为雍州小吏，河间王颙败乱之际，以为武威将军，后为度支校尉，有干

用。永嘉末，与流人数百家东保河阴之硖石。时京邑荒俭，浚劫掠得谷麦，献之怀帝，帝以为扬威将军、平阳太守，度支如故。

以乱不之官。”[9](P1712-1713）河间王颙败亡之前一直在长安，所以魏浚可能先担任了长安的度支校尉，后来转为平阳太守，兼任度支

校尉，但他没有赴任。长安是曹魏以来的大兵站、武库、粮仓，是控制边州、拱卫洛阳的枢纽之一
[12](P132-133）

，这里设有度支校尉

是完全可能的。但魏浚转任平阳太守，是兼任长安一带的度支校尉，还是兼任平阳的度支校尉，尚不清楚。平阳在西晋时期是否

设有度支校尉也有待考证。 

以上诸处的度支校尉可能在西晋平吴前就设置了，平吴后度支校尉制度被推广到了孙吴故地。《水经注》卷三十九《赣水》

“又过南昌县西”条，郦道元注曰： 

赣水北出，际西北，历度支步，是晋度支校尉立府处。步，即水渚也。……赣水又历钓圻邸阁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

置此也。旧夏月，邸阁前洲没，去浦远。景平元年，校尉豫章，因运出之力，于渚次聚石为洲，长六十余丈，洲里可容数十舫。
[13](P3243、P3250) 

《说郛》卷五十一引雷次宗《豫章古今记》曰： 

度支府，在郡城西临江，晋度支校尉所立也。府舍之处，领户三千五百，今福向钓矶也。在椒丘城下流一百六里，有乡邸阁，

度支尉所居之处，太尉陶侃置也。[14](P3) 

据以上记载可知，南昌城西北赣江畔的度支步（福向钓矶）有晋度支校尉府，这里设府舍，并有屯田民3500户。据《舆地

纪胜》记载，南昌城北 180 里有椒丘城。[15]（卷二六，P1168）椒丘城下游 106 里有钓圻邸阁，东晋时太尉陶侃将度支校尉治所迁移到了

此处。可见，在陶侃迁移治所之前，南昌已经有度支校尉府了。陶侃是在成帝咸和四年（329）任太尉的，同年十二月他杀了江

州刺史郭默，随后成帝下诏令其都督江州，并领刺史。所以陶侃在咸和四年底都督江州以后，迁度支校尉治所的可能性较大。东

晋初年，皇室缺少军队[16](P42），权力衰弱，不可能在南昌设置一个领有 3500 户的度支校尉府。因此，南昌的度支校尉显然是西晋

设置的。《隋书》卷二十四《食货志》记述南朝仓储时云：“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诸州郡台

传，亦各有仓。”[17](P749）钓矶仓，就是南昌度支所在的钓圻邸阁，是赣水流域最重要的转运仓。[18](P94）刘宋景平元年（423），度支

校尉、豫章太守利用运输力量，在邸阁前的赣水畔修建了可以容纳数十舫的码头。 

《宋书》卷三十七《州郡三》云：“巴陵男相，晋武帝太康元年（280）立，属长沙。本领度支校尉，立郡省。”[19](P1225）《水

经注》卷三十八湘水“又北至巴丘山”条，郦道元注曰：“山在湘水右岸，山有巴陵故城，本吴之巴丘邸阁城也。晋太康元年，

立巴陵县于此，后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439），立巴陵郡，城跨冈岭，滨阻三江。”[13](P3161-3164）从这两段史料可知，西晋太康

元年将孙吴巴丘邸阁城改为巴陵县，属长沙郡。从“本领度支校尉”的表述来看，在西晋时可能就领有度支校尉了。巴陵位于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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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湖与长江的交汇口，在孙吴时期就是长江中游的军事要塞和转运仓。[20](P38-40）西晋接管巴丘邸阁城后，沿用了孙吴的转运仓，

设度支校尉来经营其转运事务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晋书》卷七十六《张闓传》曰： 

苏峻之役……王导潜与闓谋，密宣太后诏于三吴，令速起义军……闓到晋陵，使内史刘耽尽以一部谷，并遣吴郡度支运四部

谷，以给车骑将军郗鉴。[9](P2019) 

东晋成帝咸和二年，历阳太守苏峻叛乱，尚书张闓派吴郡度支运四部谷支援车骑将军郗鉴。吴郡度支设置时间不详，从其调

动吴郡四部谷的权限来看，可能是度支校尉。那么至少在东晋时期，吴郡也设置了度支校尉。吴郡位于建康通往会稽的交通线

上，辖下的娄县有太仓城，亦名东仓，东晋时已存在。[18](P93) 

在史书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西晋军粮转运的记载，这些活动可能与度支校尉有关。《晋书》卷四十六《刘颂传》载

太康十年（289）淮南相刘颂给晋武帝上疏曰： 

至于平吴之日，天下怀静，而东南二方，六州郡兵，将士武吏，戍守江表，或给京城运漕，父南子北，室家分离，咸更不宁。

又不习水土，运役勤瘁，并有死亡之患，势不可久。此宜大见处分，以副人望。……然使受百役者不出其国，兵备待事其乡，实

在可为。纵复不得悉然为之，苟尽其理，可静三分之二，吏役可不出千里之内。但如斯而已，天下所蒙已不訾矣。[9](P1305-1306) 

周一良指出，洛阳东南方的六州郡兵，家在江北，偏要戍守江表，这是西晋沿袭曹魏错役制度的体现。[21](P13）刘颂说，六州

郡兵除了“戍守江表”，还要“给京城运漕”。他们的运役非常繁重，并有死亡的风险。从上文可知，西晋时军队的漕运事务一

般是由度支校尉负责，而且平吴后度支校尉制度确实被推广到了南方地区。所以这段史料可能与度支转运事务有关。 

《晋书》卷六十六《刘弘传》曰： 

时益州刺史罗尚为李特所败，遣使告急，请粮。弘移书赡给，而州府纲纪以运道悬远，文武匮乏，欲以零陵一运米五千斛与

尚。弘曰：“诸君未之思耳。天下一家，彼此无异，吾今给之，则无西顾之忧矣。”遂以零陵米三万斛给之。尚赖以自固。[9](P1766) 

益州刺史罗尚向荆州请粮，州府纲纪希望给一运米 5000 斛，最终刘弘给了来自零陵郡的米 30000 斛，即六运米。东晋时，

吴郡度支给车骑将军郗鉴运送了四部谷。
[9](P2019）

一运米 5000 斛是否就是一部谷，我们并不清楚。但据此可知当时确实存在着一

种规范的运米制度。荆州下辖的诸郡，有长期给荆州都督转运军粮的制度。《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曰：“预乃开杨口，起

夏水达巴陵千余里，内泻长江之险，外通零桂之漕。”[9](P1031）都督荆州诸军事杜预镇襄阳，所以开杨口是为了缩短襄阳与零陵、

桂阳等地的漕运路程。2004 年，考古工作者在郴州市苏仙桥遗址 J10 发现了 909 枚西晋简牍，它们被判断为惠帝时期桂阳郡官

府文书档案。其中，第1-23号简有“口八南昌度支木工”的记载。[22](P99)这说明在湘水流域，除了巴陵，南部地区也有度支校尉

活动的记录。 

总之，西晋在洛阳、长安、淮北、合肥、广陵、南昌、巴陵等地区设置了度支校尉，东晋时吴郡也设有度支校尉。其中，洛

阳是都城，长安、淮北、合肥、广陵有军屯区，南昌、巴陵、吴郡是南方地区的水路交通枢纽。可见，度支校尉主要设置在交通

干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度支校尉有固定治所，并领有一定规模的屯田兵，他们既负责生产，也负责军粮转运。在战争时期，

常常在后勤补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二、杜预的转运之计与伐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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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为何有关曹魏的史料中没有度支校尉的活动记录，而西晋却有很多相关记载？这不能仅仅归因

于史书记载的偶然缺失，还需要梳理一下魏晋时期军粮转运制度的变化。 

如上文所言，罗新认为，曹魏时度支系统是负责军粮调配的机构，运输由典农系统承担。[6](P169)该论注意到了军粮调配和运

输的制度差异，非常有启发，但没提供史料加以论证。学者通过对长沙出土三国吴简的研究，证明孙吴存在军粮调度的节度系

统。[23](P204-224)曹魏有类似的制度是可以确信的。不过，关于曹魏的军粮运输问题仍然存在一些疑问。曹魏典农部的屯田民是否承

担军粮转运事务，史书没有记载。何德章指出：“屯田民‘专以农桑为业’，非在特殊情况下，不必像郡县管理下的自耕农那样，

到本土以外的地区服劳役，但除交纳高额田租外，屯田民还得负担与生产相关及生产成果储藏、运输之类的力役。”[24](P299）那么，

在特殊情况下，比如大军出征时，他们是否会被临时征发去转运军粮呢？或许存在这种可能。《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吕乂

传》曰：“徙为汉中太守，兼领督农，供继军粮。”
[7](P988)

蜀国汉中的督农官要负责运输军粮，曹魏的典农官或许也有类似的职

责。《三国志》卷四《魏书·高贵乡公纪》曰：“洮西之战，至取负败，将士死亡，计以千数……其令所在郡典农及安抚夷二护

军各部大吏慰恤其门户，无差赋役一年。”[7](P133-134）这说明战时典农部民可能会承担劳役或兵役。即使他们在战时会被征发去转

运军粮，也并未形成制度。此外，度支校尉管理军屯，那么军屯区的军粮转运是由度支校尉负责，还是军队自己承担呢？史书中

也没有记载。《宋书》卷四十《百官志下》曰：“魏置御史八人，有治书曹，掌度支运。”[19](P1357）虽然曹魏御史台有治书曹监察

度支运，但这里的度支运是否就是指度支校尉转运军粮的事务，尚存疑问。我们知道曹魏的军粮是由民屯和军屯共同供给的，民

屯主要在内地，军屯主要在边州，所以当时没有形成统一的军粮转运制度。 

为何西晋时期会出现度支校尉转运军粮的制度呢？《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曰： 

是时朝廷皆以预明于筹略，会匈奴帅刘猛举兵反，自并州西及河东、平阳，诏预以散侯定计省闼，俄拜度支尚书。预乃奏立

藉田，建安边，论处军国之要。又作人排新器，兴常平仓，定谷价，较盐运，制课调，内以利国外以救边者五十余条，皆纳焉。
[9](P1027) 

泰始八年（272）杜预出任度支尚书 5，他向晋武帝提出了“内以利国外以救边”的 50余条，其中有“较盐运”。“较盐运”

是指什么呢？文中的“制课调”是说重新制定了课田和户调两种制度 6，从语言结构来，“较盐运”也可能是指“较盐”和“较

运”两件事。较，有计较、计算之意。7《三国志》卷三十九《蜀书·吕乂传》：“初，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7](P988）

同书卷四十一《蜀书·王连传》：“迁司盐校尉，较盐铁之利，利入甚多，有裨国用。”[7](P1009）所以，“较盐”是指较盐之利。

“较运”是指什么呢？《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一《度支使第八十三》“元凯之计”条，小注曰：“杜元凯为度支尚书，奏转

运之计也。”[25]（第五册，P62）同书卷二十一《转运使第八十四》“晋开较运，任在尚书”条，小注曰：“杜元凯事见上注。”[25]（第五册，

P62）
白居易将“晋开较运”，放在了主管漕运事务的“转运使”条目下，并指出这与“转运之计”是一回事。新罗人崔致远《桂

苑笔耕集》卷七《度支裴徹相公》曰：“蹑周司马统兵之秩，骋晋尚书较运之谋。”[26](P172）宋代任广《书叙指南》卷二《职官名

事上》曰：“度支事曰金谷榷运之务（杜牧）；又曰较运（杜预）。”[27](P13）任广认为，较运就是金谷榷运之务。在唐宋人的知识

中，杜预曾经提出过一个转运计划，这是由度支系统来完成的。 

《晋书》卷二十四《职官志》“尚书郎”条曰：“及晋受命，武帝罢农部、定课，置直事、殿中……南主客，为三十四曹郎。

后又置运曹，凡三十五曹，置郎二十三人，更相统摄。”[9](P732）西晋初尚书台有 34曹，后来又增置了“运曹”。这也说明转运事

务在西晋时期逐渐成为尚书台的一项重要工作，以至于要专门设立“运曹”。泰始十年，晋武帝开始疏通洛水，以通漕运。《晋

书》卷三《武帝纪》：“是岁（泰始十年），凿陕南山，决河，东注洛，以通运漕。”
[9](P64）

这是发生于杜预任度支尚书不久后的事

情。 

陈明光指出，曹魏时度支尚书还只是专管军费的财政职官，而西晋时其权力空前增大，总管国家财政收支的全局性事务，是

名副其实的最高财政长官。度支尚书财政权的扩大，就是从杜预任职后开始的。[28](P292-293）晋武帝为何要扩大度支尚书的权力，并

让杜预进行了诸多制度改革呢？《晋书》卷二十六《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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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晋受命，武帝欲平一江表。时谷贱而布帛贵，帝欲立平籴法，用布帛市谷，以为粮储。议者谓军资尚少，不宜以贵易贱。

泰始二年，帝乃下诏曰：“夫百姓年丰则用奢，凶荒则穷匮，是相报之理也。故古人权量国用，取赢散滞，有轻重平籴之法。理

财钧施，惠而不费，政之善者也。然此事废久，天下希习其宜。加以官蓄未广，言者异同，财货未能达通其制。更令国宝散于穰

岁而上不收，贫弱困于荒年而国无备。豪人富商，挟轻资，蕴重积，以管其利。故农夫苦其业，而末作不可禁也。今者省徭务本，

并力垦殖，欲令农功益登，耕者益劝，而犹或腾踊，至于农人并伤。今宜通籴，以充俭乏。主者平议，具为条制。”然事竟未行。

是时江南未平，朝廷厉精于稼穑。四年正月丁亥，帝亲耕藉田。庚寅，诏曰：“使四海之内，弃末反本，竞农务功，能奉宣朕志，

令百姓劝事乐业者，其唯郡县长吏乎！先之劳之，在于不倦。每念其经营职事，亦为勤矣。其以中左典牧种草马，赐县令长相及

郡国丞各一匹。”是岁，乃立常平仓，丰则籴，俭则粜，以利百姓。五年正月癸巳，敕戒郡国计吏、诸郡国守相令长，务尽地利，

禁游食商贩。……十月，诏以“司隶校尉石鉴所上汲郡太守王宏勤恤百姓，导化有方，督劝开荒五千余顷，遇年普饥而郡界独无

匮乏，可谓能以劝教，时同功异者矣。其赐谷千斛，布告天下”。八年，司徒石苞奏：“州郡农桑未有殿最之制，宜增掾属令史，

有所循行。”帝从之。……十年，光禄勋夏侯和上修新渠、富寿、游陂三渠，凡溉田千五百顷。[9](P786-787) 

晋武帝即位后，一直有统一江南的野心。然而，西晋初年国家面临着“军资尚少”“官蓄未广”的问题。因为江南未平，所

以朝廷厉精于稼墙，多次颁布劝农诏，鼓励开荒。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晋武帝起用了深具经世才能的杜预来掌管财政，为伐

吴战争积蓄国力。 

可见，杜预提出转运计划也是为西晋伐吴作准备的。晋武帝从泰始年间就开始谋划伐吴之事。《晋书》卷三十四《羊祜传》

曰：“帝将有灭吴之志，以祜为都督荆州诸军事、假节，散骑常侍、卫将军如故。”[9](P1014）《晋书》卷五十七《马隆传》：“泰始

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

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9](P1554）然而，许多朝臣反对伐吴，并在咸宁四年发生了

激烈争论。《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曰：“时帝密有灭吴之计，而朝议多违，唯预、羊祜、张华与帝意合。”
[9](P1028）

《晋书》

卷三十九《荀勖传》：“及王濬表请伐吴，勖与贾充固谏不可，帝不从。”[9](P1154）《晋书》卷三十九《冯紞传》：“初谋伐吴，紞

与贾充、荀勖同共苦谏不可。”[9](P1162）值得注意的是，杜预是伐吴的支持者，并以都督荆州诸军事的身份直接参与了伐吴战争。 

继任的度支尚书张华，也是伐吴的支持者。《晋书》卷三十六《张华传》曰：“及将大举，以华为度支尚书，乃量计运漕，

决定庙算。”[9](P1070）咸宁四年十一月度支尚书杜预迁都督荆州诸军事，张华就任。度支尚书不仅决定庙算，还需要量计运漕。平

吴后，晋武帝下诏曰：“尚书、关内侯张华，前与故太傅羊祜共创大计，遂典掌军事，部分诸方，算定权略，运筹决胜，有谋谟

之勋。”[9]（卷三六，P1070）《白氏六帖事类集》卷二十一《度支使第八十三》亦曰：“茂先之功：张华茂先为度支尚书，决江渠，地延

万里。”[25]（第五册，P63）张华身为度支尚书是主管财政的文官，如何“典掌军事”“部分诸方”呢？其中的关键在于“决江渠”“量

计运漕”，也就是与漕运有关。为进行灭吴战争，西晋必然会调动大量人力，来保证后勤补给。晋武帝伐吴诏书曰：“今调诸士，

家有二丁、三丁取一人，四丁取二人，六丁以上三人，限年十七以上，至五十已还，先取妻息者，其武勇散将家亦取如此，比随

才署武勇掾史，乐市马为骑者署都尉司马。……今当大修戎政，以浑六合。”[29](P445）我们知道，中军、方镇都督和缘边州郡皆有

常备军，临时征调的士家是难以直接上战场的，所以他们主要承担后勤补给工作。伐吴之战，晋武帝派出了中军和徐州、扬州、

豫州、荆州、益州的都督军和州郡兵[30](P213），兵力多达 20 余万人。[9]（卷三，P70）大范围的军事活动背后，也必然有大范围的军粮调

度。正是因为有遍布各军事要地的度支校尉存在，度支尚书才能在征发大量人力的背景下，保障全军的军粮供给。 

从伐吴战争的过程来看，度支校尉的分布正好与进军路线重合。大都督贾充率中军兵万人、骑两千从洛阳出发，先屯襄阳，

后屯项城；豫州刺史王戎，从淮北的项城出发，经大别山区南下，攻击武昌；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从寿春出发，经合肥向横江；

都督徐州诸军事、琅琊王伷率军从下邳南下，渡淮河，进攻吴都建邺对岸的江北地区。[30](P213）从上文可知，西晋在洛阳、项城（淮

北地区）、合肥、广陵都有度支校尉。 

综上所述，杜预在泰始八年至咸宁四年任度支尚书期间，制定了由中央度支尚书领导、度支校尉执行的军粮转运制度。该制

度是为伐吴而制定的，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度支转运制度，在平吴后延续了下来，并被推广到了南方地区。因此，它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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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仅为伐吴战争准备的临时举措，而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 

东晋时期，随着国家力量的衰弱，度支转运制度呈现出难以维持的局面。因为缺乏运兵，出现了征发依附民或编户民助运的

情况。《晋书》卷六十九《刁协传》曰：“以奴为兵，取将吏客使转运，皆协所建也，众庶怨望之。”[9](P1842）《晋书》卷二十六《食

货志》曰：“（咸和）六年以海贼寇抄，运漕不继，发王公以下余丁，各运米六斛。……穆帝之世，频有大军，粮运不继，制王

公以下十三户共借一人，助度支运。”[9](P792) 

刘宋时，在一些战略要地仍然保留着度支校尉，如秦郡 8、南昌[13](P3250）和巴陵 9，一般由太守兼任。值得注意的是，梁代的度

支校尉成为国家在特殊地点设置的军府，而不再是一个广泛设置的官职。《隋书》卷二十六《百官志上》曰：“又雍州置宁蛮校

尉，广州置平越中郎将，北凉、南秦置西戎校尉，南秦、梁州置平戎校尉，宁州置镇蛮校尉，西阳、南新蔡、晋熙、庐江等郡，

置镇蛮护军，武陵郡置安远护军，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随府主号轻重而不为定。”[17](P820-821）这说明度支校尉作为度支尚

书的直属机构，在东晋南朝逐渐丧失了管理军屯、转运军粮的职能。 

三、结语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得出如下认识。度支校尉在曹魏时期是主管军事屯田和军粮调遣的官职，是否会承担军粮转运事务则不

清楚，不过当时并不存在统一的军粮转运制度。西晋泰始八年杜预在任度支尚书后，制定了由中央度支尚书领导，度支校尉执行

的军粮转运制度。该制度是为伐吴而制定的，并在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它并不是临时举措，而是一种常态化的制度。平吴

后，度支转运制度被推广到了南方地区。西晋在洛阳、长安、淮北、合肥、广陵、南昌、巴陵等地区设置了度支校尉，东晋时吴

郡也设有度支校尉。从地理分布来看，度支校尉主要设置在交通干线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度支校尉有固定治所，管辖着一定

规模的军事屯田和屯田兵，他们既负责粮食生产，也负责军粮转运。总之，对于度支校尉的记载，由于制度变迁，魏晋两个时期

文献呈现出很大的差异。 

度支校尉之所以能在西晋的军事活动中展现出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与他们直接经营漕运有很大的关系。度支校尉职权的

扩大，与度支尚书财政权力的扩张是同步的。因此，作为度支尚书的下属机构，度支校尉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中央对地方财政的

掌控。若将西晋度支转运制度放在中古时期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背景下来思考，或许会有更多发现。 

度支转运制度衰落后，刘宋时期为加强中央财政，制定了一项新的制度——台传。彭神保指出，台传是中央在地方设立的传

舍，由中央派台传御史负责管理，它是中央控制地方财政的机构。南齐时，台传主要设置在沿着长江中、下游及靠近长江的汉水、

湘水、赣水沿岸或附近的地方，并有台仓。
[31](P102-105）

张荣强认为：“南朝表面上是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赋税统一由中央掌握,法

律并没有赋予地方财政权限。实际的情况是,由于王权较弱,地方把持财权的现象严重。……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着手设立台传经

管入台租赋,以保障中央收入,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控制。事实上,也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无论这场斗争的结果如何,毕竟体现

了中央加强集权制的努力。”[32](P29）总之，台传是在南朝中央财政困顿的背景下产生的 10，目的是为了加强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

制。 

在中古时期，类似的制度还有唐代的转运使。唐玄宗时期随着均田制的破坏，租庸调法不能真正贯彻，国家财政状况恶化，

为整理财政，开始广泛使用使职，如覆田劝农使、租庸地税使、转运使、度支使等。[33](P119）转运使一职的设置始于开元二十一年

（733）裴耀卿出任江淮都转运使，安史之乱后它逐渐成为固定官职，并与盐铁使合并为盐铁转运使。盐铁转运使掌管盐铁、漕

运、坑冶、税茶等诸多事务。在中央设使司，重要地方派驻留后（留守官），如扬州、江陵、河阴、东都等地；在地方还设有下

属机构“巡院”，负责官盐生产的叫榷盐院，负责租调税物转运的叫转运院。[34](P1-37）陈明光指出，安史之乱后面对方镇尾大不掉

的威胁，为保障中央财政有稳定的收入，代宗于广德元年（763）任用刘晏改革东南漕运，将漕运由州县负责的管理体制改为中

央直接经营，取得了巨大的财政效益，确立了转运使在唐后期中央财政管理体制中的关键地位。[35](P190-1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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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三种制度中，不难发现中古时期中央控制地方财政方式的一些共同特点。第一，中央直接向地方派遣使者 11，是国家

控制地方财政的常用手段。第二，当国家想要加强中央财政时，直接掌控物流系统是最有效率的办法。这样的制度不见于北朝，

所以唐代转运使制度渊源于魏晋南朝，这是唐代财政制度“南朝化”
12
的体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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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朱活《关于三国屯田中曹魏田官设置问题的观察》（《史学月刊》1957年第 12期）、唐长孺《魏晋南北朝史（三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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鑫义《略论曹魏军屯的类型》（《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 年第 4期）。 

3《三国志》卷十五《贾逵传》曰：“国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时州军在项，汝南、弋阳诸郡，守境而已。”（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483 页） 

4《晋书》卷四十《贾充传》曰：“伐吴之役，诏充为使持节、假黄钺、大都督……将中军，为诸军节度，以冠军将军杨济

为副，南屯襄阳。吴江陵诸守皆降，充乃徙屯项。”（中华书局 1974 年版，第1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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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机，不可胜数，朝野称美，号曰‘杜武库’。”（第1028页）杜预是在咸宁四年（278）十一月都督荆州的，他在内七年，那

就是从泰始八年（272）开始任度支尚书。 

6唐长孺指出，“课田是督课耕田之意”，户调式颁布后，西晋明确规定丁男课田五十亩，田租为四斛。参见唐长孺《西晋

田制试释》（《唐长孺文集·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 46-54 页）。调是指户调，即田租以外各项赋税及征纳的统称，一般以按

户征收绢绵。参见唐长孺《魏晋户调制及其演变》（《唐长孺文集·一·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61页）。西晋沿用曹魏制度，对

百姓征收田租和户调两种税。太康元年（280）平吴后，颁布户调式，重新制定了租调制度。参见陈明光、王万盈《中国财政通

史·第三卷·魏晋南北朝财政史》（湖南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300-306 页）。或许杜预任度支尚书时，也对课田和户调制度

进行过改革。 

7《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时魏世王侯多居邺下，尚书丁谧贵倾一时，并较时利。”（第 1001 页） 

8《宋书》卷八十《邵陵王子元》曰：“邵陵王子元字孝善，孝武帝第十三子也。大明六年，年五岁，封邵陵王，食邑二千

户。八年，以为度支校尉，秦、南沛二郡太守。”（中华书局2018 年版，第 2268页）秦郡侨寄堂邑，治所在今江苏南京市六合

区北。参见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924 页）。南沛郡，

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分广陵立，治所在今安徽天长市。参见胡阿祥《宋书州郡志汇释》（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68

页）。秦、南沛的度支校尉与西晋广陵度支，活动范围在同一区域。 

9《宋书》卷七十四《鲁爽传》曰：“（刘）义宣进爽号平北将军，领巴陵太守、度支校尉，本官如故。”（第 2105 页） 

10 学界对南朝财政状况的研究很多，权家玉《地域性与南朝政局——围绕政权基础与军镇的考察》一书第二章第四节《建

康的财政危机》梳理了学术前史，并对南朝建康政权的财政危机进行了深入分析，可以参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1 年版，

第 104-121 页）。对南朝军镇的财政问题，权家玉在前书第四章第三节《南朝的军镇财政》中也有研究（第 264-272页）。 

11 从制度渊源来分析，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典农都尉与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度支都尉，都可以算是中央派遣到地

方的使职。在汉代，中郎将常常作为皇帝的使者执行临时任务。廖伯源指出，“郎将本宫廷禁卫军之官员，因亲近，往往受信任

而外派担任临时性之任务”，如拜官封爵、监护丧事、求雨、行风俗、校书、监军、出使外国、安辑属国等，范围极广。东汉的

中郎将常常因事立名，并衍生出了一些新的官职，至汉末中郎将名号多至四十有余。参见廖伯源《从汉代郎将职掌之发展论官制

演变》（廖伯源《秦汉史论丛》，中华书局 2008 年版，第 37-103 页）。校尉在汉代也常常作为皇帝使者执行临时任务，比如护羌

校尉，也被称为“护羌使者”，最初是派去处理羌人事务的使者，且有权领兵实施对羌人的征伐。参见刘国防《西汉护羌校尉考

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 年第 3 期）。东汉末年，战争催生了大量杂号中郎将、校尉、都尉，出现了都尉-校尉-中郎将-

将军的迁转序列。参见陈奕玲《三国“都尉”札记》（《中国史研究》2002 年第 2 期）。曹魏时期设置的典农中郎将、典农校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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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支中郎将、度支校尉等，也都由中央直辖，最初也属于到地方执行临时任务的使职。刘宋时期的台传御史，隶属于御史台。在

秦汉时期，御史机构具有天子私人机构的性质，御史是天子的监察官。参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中西书局 2018

年版，第 138页）。在中古时期也是如此。唐代的转运使属于使职差遣。参见陈仲安、王素《汉唐职官制度研究》（第 119-120页）。 

12 唐长孺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一书中提出了“南朝化”的概念，他认为：“唐代经济、政治、军事以及文化诸方

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或者说这些变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东晋南朝的继承，我们姑且称之为‘南朝化’。”

（《唐长孺文集·四》，第 468 页） 


